附件：

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苏建函价（2010）495号

关于开展全省工程量清单及招标控制价
编制质量检查的通知
 

各市建设局（委）：    

　　为了规范建设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计价行为，提高清单和招标控制价的编制质量，依据国家《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08）、住建部《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计价管理办法》（建设部107号部令），省将于近期开展招标工程工程量清单及招标控制价编制质量的专项检查。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检查范围

　　主要检查本省行政区域内工程造价咨询和招标代理企业2009年7月1日后编制的工程量清单和招标控制价。受检面不低于本地咨询企业数的40%或最少不低于30家，并按甲级、乙级、暂定乙级（含仅有招标代理资质的企业）的造价咨询企业各30%、50%、20%的比例抽取。每个受检企业检查一个既编清单又编招标控制价的项目。

　　二、检查内容

　　《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08）和我省贯彻意见的执行情况，工程量清单和招标控制价的编制质量是否满足下列要求：

　　（一）工程量清单编制

　　1、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包含拟建工程的所有实体项目；

　　2、项目编码、项目名称与计量单位正确；

　　3、项目特征描述准确清楚和完整；

　　4、工程量计算准确；

　　5、甲供材料价格取定符合市场实际，不过高或过低。

　　（二）招标控制价编制

　　1、计价依据为04各专业计价表（古建园林、修缮工程除外）；

　　2、综合单价组成符合项目特征要求；

　　3、组成综合单价的计价表子目工程量计算准确；

　　4、乙供材料价格按工程所在地造价管理机构发布的指导价执行。指导价中没有的材料经市场询价后价格取定合理。

　　5、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中无独立费项目；

　　6、计取措施费时合理考虑施工方案；

　　7、规费按照规定计取；

　　8、及时公布招标控制价及其组成（包括费用汇总表、清单与计价表、材料价格表以及编制说明）。

　　三、检查依据

　　（一）《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08）；

　　（二）各专业计价表定额；

　　（三）《江苏省建设工程费用定额》（2009年）；

　　（四）关于《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08）的贯彻意见（苏建价[2009]40号）；

　　（五）关于明确招标控制价和招标价调整系数范围有关问题的通知（苏建价站[2009）2号]、苏建招办[2009]6号）

　　（六）省辖市造价管理机构发布的其他有关文件。

　　四、检查程序、时间

　　此次检查的具体工作由各省辖市造价处、招标办统一组织实施。

　　（一）2010年7月10日之前各省辖市造价处和招标办布置检查工作；

　　（二）2010年7月25日前受检企业将受检项目资料报送各省辖市造价处；

　　（三）2010年7月25日—8月15日由各市造价处会同招标办组织专家进行审核；

　　（四）2010年9月30日前各省辖市将审核结果汇总；

　　（五）2010年10月15日前将检查结果进行通报并报送省造价总站和省招标办。

　　（六）省造价总站和省招标办将对各市的检查情况进行分析总结。

　　五、提供资料

　　（一）招标文件和答疑；

　　（二）设计图纸；

　　（三）编制的工程量清单和招标控制价的书面和电子文档；

　　（四）工程量计算书。

　　六、有关要求

　　（一）受检项目由各省辖市造价处和招标办共同在江苏工程造价信息网企业管理系统中随机抽取，仅有招标代理资质的企业从企业的项目台帐中随机抽取.

　　（二）抽检项目的审核由造价管理机构和咨询企业业务专业人员交叉进行；

　　（三）检查过程中省造价总站和省招标办将对各市的检查工作进行抽查。

　　（四）检查结束后各市统一报下列材料到省造价管理总站：

　　1、Excel格式的工程量清单与招标控制价编制质量情况汇总表（见附件）；

　　2、问题与建议。

　　附件：工程量清单与招标控制价编制质量情况汇总表

 
 
                                    二Ｏ一Ｏ年六月二十八日

